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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33）  

（債務股份代號：40296、40389及40528）  

 

有關解決無法表示意見之  

行動計劃執行情況季度更新公告  
 

茲提述：(i) 時代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

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四

財務年度」之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及(i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二

零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七日之公告

（「該等公告」），內容主要涉及本集團之境外整體負債管理方案（「重組」）。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年度報告及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如年度報告所披露，本公司時任獨立核數師因持續經營相關之多項不確定性，未對本

集團二零二四財務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無法表示意見」），詳情載於年度報

告第201至204頁。本公司建議落實年度報告第107至108頁所載之行動計劃（「行動計

劃」），以解決無法表示意見之事宜。  

 

本公司謹此提供行動計劃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即年度報告刊發日期）至本公

告日期之執行進展更新，詳情如下：  

 

(a)  於本公告日期，行動計劃所載之全部措施均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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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一直就重組有序推進，當中近期若干進展載列如下：  

 

(1)  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高等法院指示：(i) 召開計劃債權人會議（「計

劃會議」），以考慮及（如認為適當）批准（不論有否修訂）本公司與計劃債

權人之間達成之安排計劃；及 (ii) 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日舉行呈請實質聆訊，

屆時高等法院將裁定是否認可該安排計劃；及  

 

(2)  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七日刊發計劃會議通知，並已向計劃債權人提供

安排計劃、說明函件及若干其他重組文件之副本。  

 

(c)  本集團一直與相關貸款人積極磋商本集團借貸之續期、展期或重組。  

 

(d)  本集團持續以合理成本尋求新融資渠道，以應對即將到期之財務責任，並確保在

建物業項目之交付。  

 

(e)  本集團一直採取措施加快在建及已竣工物業之銷售，並加速收回未結銷售款項及

其他應收款項。  

 

(f)  本集團持續採取適當措施提升營運效率、控制行政成本及節制資本開支。  

 

(g)  本集團持續尋求合適機會處置資產（如城市更新項目股權），以產生額外現金流入。  

 

董事會將繼續積極落實行動計劃，旨在解決無法表示意見所基於的持續經營相關不確

定性，並將於適當時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時代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岑釗雄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岑釗雄先生、關建輝先生、白錫洪先生、李強先生、

岑兆雄先生及牛霽旻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靳慶軍先生、孫惠女士及黃

偉文先生。 


